本校103-105教專配對互評進行項目調整說明

調整原因：因為永春高中(教專高中職承辦學校)告知，申請教專初階證書者，必須完成自評及他評，所謂他評應是以「教學觀察」為主。故不管學校規劃如何做，在申請初階證書時，必須都要有「教學觀察」的「自評」及「他評」，也就是說，要有別人評自己，也要有評別人的教學觀察紀錄。
調整說明：因應本校未取得初階證書的老師，今年重點除參加學校103-105教專計畫外，更重要的是要協助他們於104年度能夠順利取得初階證書，而且又不要增加老師的負擔。因此，調整103-104年教專執行項目，說明如下：

	互評人員均已取得教專證書
	互評人員中有人未取得教專證書

	請依學校原來規定：
· 103學年度「第1位」教師進行教學觀察評鑑，由「第2位」教師協助他評；「第2位」教師進行檔案評鑑，由「第1位」教師協助他評。

· 104學年度「第1位」教師進行評檔案鑑，由「第2位」教師協助他評；「第2位」教師進行教學觀察評鑑，由「第1位」教師協助他評，並請參與教專老師參加社群活動。
· 105學年度全部參與教師均須參與本校專業學習社群，並進行專業成長研習與進修。


	依下列規定：
· 103學年度「第1位」及「第2位」教師進行「教學觀察」自評及他評。
· 104學年度「第1位」及「第2位」教師進行「教學檔案」自評及他評。並請參與教專老師參加社群活動。

· 105學年度全部參與教師均須參與本校專業學習社群，並進行專業成長研習與進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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